
证券代码：002036 证券简称：联创电子 公告编号：2024-001
债券代码：128101 债券简称：联创转债

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四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情况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证券代码：002036，证券简称：联创电子
债券代码：128101，债券简称：联创转债
转股价格：人民币 13.69元/股
转股时间：2020年 9月 21日至 2026年 3月 16日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可转换公司债券业务实施细则》的有关

规定，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创电子”、“公司”）现将 2023 年第四季度可转换公司
债券转股及公司股本变动的情况公告如下：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一）可转债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

批复》（证监许可[2020]84号）核准，公司于 2020年 3月 16日公开发行了 30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
张面值 100元，发行总额 30,000万元，期限六年。

（二）可转债上市情况
经深交所“深证上[2020]276号”文同意，公司 30,000 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将于 2020 年 4 月 13 日

起在深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联创转债”，债券代码“128101”。
（三）可转债转股情况及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1、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和《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的约定，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自
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结束之日起满六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至可转换公司债券到期日止（即 2020
年 9月 21日至 2026年 3月 16日止）。 初始转股价格为 18.82元/股。

2、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29 日实施了 2019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实施 2019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减去公司回购专户股数（2,44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人民币 0.1元（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 3股，不送红股。 根据《募集说明书》
相关规定，“联创转债”的转股价格于 2020年 5月 29日起由 18.82元/股调整为 14.48元/股。详见 2020
年 5月 25日公司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上披露的《关于“联创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65）。

3、公司于 2020年 8月 5日办理完成了 4名股权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事宜，但本次回
购注销股份占公司总股本比例较小，经计算，此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后，“联创转债”转股价格
不变,仍为 14.48元/股。 详见 2020年 8月 6日公司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
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不调整可转债转股价
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91）。

4、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证监许可[2020]2081号）核准，公司以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向 18 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 118,867,915股（A股），相关股份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新发行
股份登记手续，本次新增股份于 2020 年 11 月 18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发行价格为 9.01 元/股。
以截至 2020 年 11 月 11 日公司总股本 929,028,087 股为计算基准， 本次发行后公司总股本增加至
1,047,896,002股。

根据《募集说明书》相关规定，“联创转债”的转股价格将由 14.48 元/股调整为 13.86 元/股。 详见
2020年 11月 17日公司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联创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09）。

5、公司于 2021 年 5 月 7 日完成了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工作，新增
股份 15,247,500股，于 2021年 5月 13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以截至 2021年 5月 6日公司总股本
1,047,899,305股为计算基准，本次发行后公司总股本增加至 1,063,146,805股。

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相关规定，“联创转债”的转股价格由 13.86 元/股调整为 13.74 元/股，调整后
的转股价格自 2021年 5月 13日起生效。 详见 2021年 5月 10日公司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
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联创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1-040）。

6、 公司于 2021年 6 月 7 日实施了 2020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每 10 股派送现金股利 0.157507
元。 根据《募集说明书》相关规定，“联创转债”的转股价格于 2021 年 6 月 7 日起由 13.74 元/股调整为
13.72元/股。 详见 2021年 6月 1日公司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联创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48）。

7、公司已于 2021 年 8 月 2 日办理完成了公司回购账户股份注销事宜，共注销 255,000 股，截至
2021年 8月 2日公司总股本由 1,063,158,702股变更为 1,062,903,702股。本次注销股份占注销前总股
本的 0.02%。 本次回购账户股份注销完成后，根据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规定，“联创转债”转股
价格不变。 详见 2021年 8月 4日公司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股份注销不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1-075）。

8、公司已于 2021 年 8 月 24 日办理完成了 7 名股权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事宜，截至
2021年 8月 24日公司总股本由 1,062,904,878股变更为 1,062,810,238股，共回购注销 94,640股，本次
注销股份占注销前总股本的 0.01%， 回购价格为 4.09 元/股， 本次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为 387,259.53
元。 根据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规定，结合公司相关股权激励计划回购情况，“联创转债”转股价
格不变。 详见 2021年 8月 26日公司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不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1-084）。

9、公司于 2022年 7月 11日实施了 2021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每 10 股派送现金股利 0.109999 元。
根据《募集说明书》 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有关规定， 上述
2021年 8月 2日注销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股份 255,000股和 2021年 8月 24日回购注销 2019年股权激
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 94,640股股份均占公司总股本比例较小，经计算转股价格均未进行调整，与本
次权益分派派送现金股利累计计算，“联创转债”的转股价格将由 13.72元/股调整为 13.71元/股。 详见
2022 年 7 月 5 日公司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联创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92）。

10、 公司 2022年第二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11,175,500 股，于
2022年 11月 11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以截至 2022年 11月 8日公司总股本 1,062,859,945股为
计算基准，本次发行后公司总股本增加至 1,074,035,445股。根据《募集说明书》发行条款以及中国证监
会关于可转换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联创转债”的转股价格将由 13.71 元/股调整为 13.66 元/股，调整

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2年 11月 11日（本次新增股份上市日）起生效。 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11 月 10 日
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联创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
134）。

11、 公司已于 2022年 11月 25日办理完成了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回购注销事
宜，共回购注销 692,000 股，本次注销股份约占注销前总股本的 0.0644%，以截至 2022 年 11 月 23 日
总股本为基数，公司总股本由 1,074,038,361 股变更为 1,073,346,361 股。 根据《募集说明书》以及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有关规定，两次回购注销累计计算，“联创转债”
的转股价格将由 13.66元/股调整为 13.67 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2 年 11 月 28 日起生效。 详
见公司于 2022 年 11 月 28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联创转债”转股价格调
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136）。

12、公司已完成了 2022年第二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暂缓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授予登
记工作，新增股份 25.00万股，并于 2023 年 3 月 24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以截至 2023 年 3 月 21
日总股本为基数，公司总股本由 1,073,347,165 股变更为 1,073,597,165 股。 根据《募集说明书》发行条
款以及中国证监会关于可转换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计算“联创转债”转股价格不变仍为 13.67 元/股。
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3 月 23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 2022 年第二期股票期
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向暂缓授予的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登记完成暨不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14）。

13、 公司已办理完成了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和 2022 年第二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激励对象回购注销事宜， 共回购注销 474.725 万股， 本次注销股份约占注销前总股本的
0.4422% ， 以截至 2023 年 6 月 27 日总股本为基数， 公司总股本由 1,073,598,846 股变更为
1,068,851,596股。 根据《募集说明书》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
有关规定，上述延缓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和回购注销累计计算，“联创转债”的转股价格将由 13.67 元/股
调整为 13.70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3年 6月 30日起生效。 详见公司于 2023年 6月 30日在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联创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
055）。

14、公司已实施 2022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股权登记日：2023 年 7 月 10 日；除权除息日：2023 年 7
月 11日），每 10股派送现金股利 0.090589元。 因回购专用账户持有本公司股份 2,240,000 股，不享有
参与利润分配的权利，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根据股票市值不变原则，实施权益分派前后公司总股本
保持不变，现金分红总额分摊到每一股的比例将减小，因此，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除权除息价格计算
时，每 10股现金股利应以 0.090399元/股计算。 根据《募集说明书》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有关规定，本次权益分派派送现金股利累计计算，“联创转债”的转股价格
将由 13.70元/股调整为 13.69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3年 7月 11日起生效。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7月 5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联创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3-060）。

15、公司已完成了 2022年第二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授予登
记工作，授予价格为 9.21 元/股，新增股份 10.00 万股，已于 2023 年 11 月 15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以截至 2023年 11月 13日总股本为基数，公司总股本由 1,068,860,425股变更为 1,068,960,425股。
根据《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发行条款以及中国证监会关
于可转换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联创转债”转股价格不变仍为 13.69 元/股。 详见 2023 年 11 月 13 日
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 2022年第二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向预留授予的激励对象授
予限制性股票登记完成暨不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99）。

16、公司于 2023年 12月 22日办理完成了 2021 年激励计划和 2022 年激励计划回购注销限制性
股票事宜，共回购注销 40.22 万股，本次注销股份约占注销前公司总股本的 0.0376%，以截至 2023 年
12月 21日总股本为基数，公司总股本由 1,068,961,301股变更为 1,068,559,101 股。 根据《联创电子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公开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有关规定，“联创转债”转股价格不变仍为 13.69 元/股。 详见 2023 年 12 月 26 日在
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暨不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116）。

二、“联创转债”转股及股本变动情况
2023年第四季度，“联创转债”因转股减少 12,000元（120张债券），转股数量为 876股。 截至 2023

年 12月 29日，“联创转债”剩余可转债金额为 298,843,200元，剩余债券 2,988,432张。 公司 2023年第
四季度股本变动情况如下：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数量（股） 比例（%）

一、限售条件流通
股 18,280,819 1.71 -3,304,000 14,976,819 1.40

高管锁定股 1,489,319 0.14 186,000 1,675,319 0.16

股权激励限售股 16,791,500 1.57 -3,490,000 13,301,500 1.24

二、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 1,050,579,606 98.29 3,002,676 1,053,582,282 98.60

三、总股本 1,068,860,425 100.00 -301,324 1,068,559,101 100.00

注：1、 向 2022 年第二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
10.00万股，授予限制性股票上市日期为 2023年 11月 15日；

2、解除限售 2022 年第二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 318.78 万股，已于 2023
年 11月 28日上市流通；

3、 已于 2023 年 12 月 22 日回购注销 2021 年激励计划和 2022 年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 40.22 万
股；

4、本表中的“比例”为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后的结果。
三、其他
投资者对上述内容如有疑问，请拨打公司证券部联系电话 0791-88161608进行咨询。
四、备查文件
1、截至 2023 年 12 月 29 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联创电子”股本

结构表；
2、截至 2023 年 12 月 29 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联创转债”股本

结构表。
特此公告。

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一月三日

股票简称：精工钢构 股票代码：600496 编号：临 2024-001
转债简称：精工转债 转债代码：110086

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转股情况：“精工转债”自 2022 年 10 月 28 日进入转股期，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累计转股金

额 50,000 元， 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 10,069 股， 占可转债转股前本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
0.0005%。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精工转债”尚有 1,999,950,000 元未转股，占“精工
转债”发行总量的 99.9975%。

本季度转股情况：“精工转债”自 2023 年 10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转股金额为 4,000 元，
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 812股。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4153 号）核准，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于 2022 年 4 月 22 日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2,000 万张，每张面值 100
元，发行总金额 20亿元，期限 6年。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2]141 号文同意，公司 20 亿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 2022 年
5月 23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精工转债”，债券代码“110086”。

“精工转债”存续起止日期为 2022年 4月 22日至 2028年 4月 21 日，转股起止日期为 2022 年 10
月 28日至 2028年 4月 21日止，初始转股价格为 5.00元/股。 历次转股价格调整情况如下：

因公司实施 2021 年度权益分派，自 2022 年 6 月 16 日起，转股价格变为 4.96 元/股，具体内容详
见《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2-
055）。

因公司实施 2022 年度权益分派，自 2023 年 6 月 13 日起，转股价格变为 4.92 元/股，具体内容详
见《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2年度权益分派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3-044）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公司本次发行的“精工转债”转股期为 2022 年 10 月 28 日至 2028 年 4 月 21 日。“精工转债”自

2023 年 10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期间，转股的金额为 4,000 元，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 812
股。 截止 2023年 12月 31日，累计已有 50,000 元“精工转债”转换为公司 A 股股票，累计转股股数为
10,069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 0.0005%。

尚未转股的“精工转债” 人民币面值总额为 1,999,950,000 元，占“精工转债”发行总量的比例为
99.9975%。

三、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
（2023年 9月 30日）

可转债转股
增减

变动后
（2023年 12月 31日）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0 0 0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012,883,606 812 2,012,884,418

总股本 2,012,883,606 812 2,012,884,418

四、其他
联系部门：证券事务部
联系电话：021-62968628，0564-3631386
特此公告。

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1 月 3 日

制作 李 波
电话：010-83251716 Ｅ－ｍａｉｌ押zqrb9@zqrb.sina.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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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850 证券简称：科达利 公告编号：2024-001
债券代码：127066 债券简称：科利转债

深圳市科达利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3 年第四季度可转债转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股票代码：002850 股票简称：科达利
债券代码：127066 债券简称：科利转债
转股价格：人民币 152.20元/股
转股起始时间：2023年 1月 16日
转股截止时间：2028年 7月 7日
转股股份来源：新增股份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可转换公司债券业务实施细则》的有关规

定，深圳市科达利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就 2023 年第四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情况
及公司股本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上市情况
（一）可转债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深圳市科达利实业股份有限公

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1143 号）核准，公司于 2022 年 7 月 8 日公开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次发行”）15,343,705张，每张面值为人民币 100元，期限 6 年，募集资
金总额为人民币 153,437.05万元。 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人民币 1,926.61万元（不含税）后，募集资金净额
为人民币 151,510.44万元。 前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经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由其
出具《验资报告》（容诚验字[2022]518Z0084号）。

（二）可转债上市情况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深证上〔2022〕715 号”文同意，公司 153,437.05 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 2022

年 8月 3日起在深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科利转债”，债券代码“127066”。
（三）可转债转股期限
根据《深圳市科达利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

明书》）的相关规定，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自本次可转债发行结束之日满 6 个月后的第
一个交易日（2023年 1月 16日）起至本次可转债到期日（2028年 7月 7日）止。

二、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根据《募集说明书》“初始转股价格的确定依据”约定，“科利转债”初始转股价格为人民币 159.35

元/股，后因公司股票期权行权、权益分派以及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转股价格调整情况如下：
（一）2023 年 1 月，自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完成后至 2023 年 1 月 16 日期间，因公司 2021 年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激励对象自主行权， 导致公司总股本相对本次可转债发行前增加
328,683股。 根据《募集说明书》“转股价格的调整方式及计算公式”条款规定，“科利转债”转股价格由
人民币 159.35元/股调整为人民币 159.22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3 年 1 月 18 日起生效，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年 1月 18日披露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日报》及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关于“科利转债” 调整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
003）。

（二）2023年 5 月，公司实施 2022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向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深交所收市后在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
股东派发现金红利，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3.00元（含税）。根据《募集说明书》“转股价格的调整方式及
计算公式”条款规定，“科利转债”转股价格由人民币 159.22 元/股调整为人民币 158.92 元/股，调整后

的转股价格自 2023 年 5 月 19 日起生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5 月 13 日披露于《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关于“科利转
债”调整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52）。

（三）2023年 8月，经中国证监会《关于同意深圳市科达利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1356 号） 核准， 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 股票
33,471,626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于 2023 年 8 月 2 日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完成股份登记、托管等手续，并于 2023年 8月 15 日在深交所上市。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将导致
公司总股本增加 33,471,626 股， 公司总股本由本次发行前 235,909,596 股增加至本次发行后
269,381,222股。根据《募集说明书》“转股价格的调整方式及计算公式”条款规定，“科利转债”转股价格
由人民币 158.92元/股调整为人民币 152.20 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3 年 8 月 15 日起生效，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8 月 8 日披露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日报》及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关于“科利转债”调整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
079）。

三、“科利转债”转股及股本变动情况
2023年第四季度，“科利转债”因转股减少数量为 70张，金额合计 7,000元，转股数量为 44股。 截

至 2023 年第四季度末，“科利转债” 累计完成转股 605 股，“科利转债” 剩余可转债金额为
1,534,271,600元（15,342,716张）。

公司 2023年第四季度股本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股 份 变 动 数 量
（股）

本次变动后

（2023年 9月 30日） （2023年 12月 31日）

股份数量（股） 比例（%） 股份数量（股） 比例（%）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非流
通股 111,246,091 41.26 18,125 111,264,216 41.25

高管锁定股 77,774,465 28.84 18,125 77,792,590 28.84

首发后限售股 33,471,626 12.41 0 33,471,626 12.41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58,396,787 58.74 53,209 158,449,996 58.75

三、总股本 269,642,878 100.00 71,334 269,714,212 100.00

注：总股本增加 71,334 股原因为：1、因公司 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于本期间内行权
增加 71,290股；2、因“科利转债”于本期间内转股 44股。

四、其他
投资者如需了解“科利转债”的其他相关内容，敬请查阅公司于 2022 年 7 月 6 日刊载于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募集说明书》全文；或拨打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投资者联系电话
0755-26400270进行咨询。

五、备查文件
（一）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本结构表；
（二）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市科达利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1 月 3 日

证券代码：002895 证券简称：川恒股份 公告编号：2024-001
转债代码：127043 转债简称：川恒转债

贵州川恒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川恒转债 2023 年第四季度转股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内容提示：
1、 可转债开始转股日：2022年 2月 18日
2、 可转债转股价格：19.98元/股
3、转股起止日期：2022年 2月 18日至 2027年 8月 11日。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可转换公司债券业务实施细则》等相关规

则的有关规定，贵州川恒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川恒股份”或“公司”）现将 2023 年第四季度可
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转股及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一、 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1、 可转债核准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贵州川恒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

批复》（证监许可[2021]2337号）核准，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12 日公开发行 1,160 万张可转债，发行可转
债面值总额为人民币 11.60亿元。

2、 可转债上市情况
经深交所“深证上[2021]915 号”文同意，公司 116,000 万元可转债于 2021 年 9 月 23 日起在深交

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川恒转债”，债券代码“127043”。
3、 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1）“川恒转债”初始转股价为：21.02元/股。
（2） 公司回购《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权益授予的限制性股票 1.60 万股，因股本变动

较小及根据充分保护可转债债券持有人权益的原则，未对转股价格进行调整。
（3） 公司因《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根据《募集说明书》

相关规定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 根据激励对象认购款缴纳情况，股权激励计划实际授予完成限制性股
票 684.60 万股，授予价格为 12.48 元/股，可转债转股价格由 21.02 元/股调整为 20.90 元/股，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在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2-056）。

（4） 公司因实施 2021年度权益分派，“川恒转债” 的转股价格由 20.90 元/股调整为 20.70 元/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2-064）。

（5） 公司因《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权益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根据《募集说明

书》相关规定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 根据激励对象认购款缴纳情况，股权激励计划预留权益实际授予
限制性股票 98.20万股，授予价格为 12.28元/股，可转债转股价格由 20.70 元/股调整为 20.68 元/股，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2-145）。

（6） 公司因实施 2022年度权益分派，“川恒转债” 的转股价格由 20.68 元/股调整为 19.98 元/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3-055）。

二、 川恒转债转股情况
2023年第四季度，川恒转债因转股减少 319张，转股数量为 1,596股。
截至 2023 年第四季度， 川恒转债剩余可转债数量为 10,441,420 张， 剩余可转债金额为

1,044,142,000.00元。
公司 2023年第四季度股本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型

2023年第三季度末
第四季度变动
（＋/-）

2023年第四季度末

股份数量（股） 比例% 股份数量（股） 比例%

1.限售条件流通股/非流通股 5,692,500 1.13 -488,500 5,204,000 1.04

①高管锁定股 1,312,500 0.26 1,312,500 0.26

②股权激励限售股 4,380,000 0.87 -488,500 3,891,500 0.78

2.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496,091,649 98.87 +490,096 496,581,745 98.96

股份总数 501,784,149 100.00 +1,596 501,785,745 100.00

备注：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权益第一个限售期解限条件已成就，共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 48.85 万股，
解除限售股份已于 2023年 11月 27日上市流通。

三、 备查文件
1、《按股份性质统计的股本结构表（川恒股份）》；
2、《按股份性质统计的股本结构表（川恒转债）》。
特此公告。

贵州川恒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1 月 3 日

证券代码：605020 证券简称：永和股份 公告编号：2024-004
债券代码：111007 债券简称：永和转债

浙江永和制冷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 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永和制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于 2024 年 1 月 1 日（星

期一）以通讯方式召开。 因相关事项紧急，会议通知于 2024 年 1 月 1 日以电话等形式发出，召集人董
事长于本次董事会会议上就紧急通知的原因作出了说明。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9人，实际出席董事 9
人。

会议由董事长童建国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 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 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投资建设新项目的议案》
为加快实现公司“重点品种规模化、产品质量高端化”的发展战略，充分发挥公司在含氟高分子材

料领域的综合优势，推动公司产品结构优化升级，提升公司在高端氟材料市场的份额，董事会同意公
司通过全资子公司邵武永和金塘新材料有限公司投资 27,894.52 万元建设 3kt 可熔性聚四氟乙烯和
0.5kt全氟正丙基乙烯基醚扩建及 40kt二氟甲烷技改项目。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全资子公司投资建

设新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2）。
（二） 审议通过《关于对外提供财务资助展期的议案》
公司本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展期的事项是为了推进征地进度，为未来项目建设奠定基础条件，符

合公司战略发展规划。 四子王旗政府属于地方政府机构，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 公司本次对四子王旗
政府剩余借款本金 2,000万元予以展期的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董事会
同意公司本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展期事项。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对外提供财务资助

展期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3）。
特此公告。

浙江永和制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1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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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永和制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提供财务资助展期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四子王旗政府已归还借款本金 1,000万元及借款总额对应利息。 鉴

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内蒙永和计划继续征收厂区周边土地，为加快征地进度，拟对剩余借款本金 2,000
万元予以展期，借款利率为 3.80%，展期期限至 2024年 9月 30日止。

● 本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展期事项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

● 特别风险提示：本次财务资助展期是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的情况下实施，且被资助对象属
于地方政府机构，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不会对公司未来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本次
财务资助展期的风险可控。 展期方式：有息借款展期。

一、 提供财务资助展期概述
（一） 财务资助展期基本情况
2023年 1月 18日，浙江永和制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同日，内蒙古永和氟化工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内蒙永和”）与四子王旗政府签署了《借款协议》，内蒙永和向四子王旗政府提供借款 3,000 万元，
专项用于厂区周边征地及房屋拆迁补偿。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1 月 19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全资子公司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05）。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四子王旗政府已归还借款本金 1,000万元及借款总额对应利息。 由于内蒙永
和计划继续征收厂区附近约 400 亩土地，为加快征地进度，保障未来项目规划的用地需求，2024 年 1
月 1日，内蒙永和与四子王旗政府签订了《借款展期协议》，对剩余借款本金 2,000万元予以展期，展期
期限至 2024年 9月 30日止。

（二） 履行的审议程序
2024年 1月 1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提供财务资助展期的

议案》，该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 本次财务资助展期的原因及影响
公司子公司内蒙永和本次对四子王旗政府剩余借款本金予以展期， 是为了加快内蒙永和厂区周

边用地的征地流程，为未来发展提供用地保障。 本次财务资助展期不影响公司正常业务开展及资金使
用，公司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
规范运作》等规定的不得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

（四） 风险防范措施
本次财务资助展期对象四子王旗人民政府为地方政府机构，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双方已在协议

中明确规定了本次借款资金的用途且不得挪作他用，还款时点以及逾期还款违约责任，风险可控。
二、 财务资助展期对象的基本情况
（一） 基本情况
1． 名称：四子王旗人民政府
2． 机构类型：地方政府机构
3． 与公司关联关系说明：四子王旗人民政府与公司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二） 履约能力分析
四子王旗人民政府信用状况良好，具有良好的资信及履约能力，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 财务资助展期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内蒙古永和氟化工有限公司
乙方：四子王旗人民政府
（一） 借款展期金额
1． 为促进乙方顺利征地，甲方同意乙方将到期而未能按期归还的借款本金予以展期，乙方不得挪

作他用。
2． 截至目前，甲方按原协议借给乙方的 3,000 万元资金，乙方已向甲方归还本金 1,000 万元及借

款总额应计利息，尚余 2,000万元（贰仟万元整）未归还，甲方同意对乙方未向甲方归还借款本金 2,000
万元予以展期。

（二） 展期借款利息
乙方按照原协议约定的年利率 3.80%向甲方支付利息。 利息起算日为展期起始日即 2024 年 1 月

1日。 乙方偿还当期本金时一并支付利息，利随本清。
（三） 借款展期期限
本次借款展期到期日为 2024 年 9 月 30 日， 乙方应当于到期日前归还本金 2,000 万元及相应利

息。
（四） 违约责任
乙方逾期还款的，应当自逾期之日起按照应按原约定年利率的 150%计算应付未付部分本金的利

息，直至清偿完毕之日。
违约方逾期还款的，除应按约定支付本金、利息、违约金以外，还应当额外承担守约方为实现债权

而支付的所有费用，该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财产保全费、公证费和所有其他应付合理费
用。

（五） 生效条款
本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后成立，自甲方取得内部有效授权，包括甲

方控股股东浙江永和制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六） 争议解决条款
本协议履行中若发生争议，由甲、乙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可以依法向衢州仲裁委

员会提起仲裁，仲裁是终局的，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
四、 风险分析及风控措施
公司子公司内蒙永和本次向四子王旗人民政府提供财务资助展期， 四子王旗人民政府或其他第

三方未就本次财务资助展期事项提供担保。 本次财务资助展期对象四子王旗人民政府为地方政府机
构，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双方已在协议中明确规定了本次借款资金的用途且不得挪作他用，还款时
点以及逾期还款违约责任，风险可控。

本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展期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及资产状况产生不利影响， 不存在损害上市
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 董事会意见
公司本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展期的事项是为了推进征地进度，为未来项目建设奠定基础条件，符

合公司战略发展规划。 四子王旗政府属于地方政府机构，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 公司本次对四子王旗
政府剩余借款本金 2,000万元予以展期的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董事会
同意公司本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展期事项。

特此公告。
浙江永和制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1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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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永和制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投资建设新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投资项目名称： 邵武永和 3kt可熔性聚四氟乙烯和 0.5kt 全氟正丙基乙烯基醚扩建及 40kt 二

氟甲烷技改项目
● 投资金额：预计投资总额为 27,894.52万元
● 风险提示：本项目实施过程中可能面临项目实施风险、市场风险及技术风险，导致项目效益不

及预期。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投资概述
为加快实现浙江永和制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重点品种规模化、产品质量高端化”

的发展战略，充分发挥公司在含氟高分子材料领域的综合优势，推动公司产品结构优化升级，提升公
司在高端氟材料市场的份额，公司拟通过全资子公司邵武永和金塘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邵武
永和”） 投资 27,894.52万元在邵武永和现有厂区内建设 3kt可熔性聚四氟乙烯和 0.5kt 全氟正丙基乙
烯基醚扩建及 40kt二氟甲烷技改项目。

公司于 2024 年 1 月 1 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投资建
设新项目的议案》，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该议案无需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属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二、 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1、 项目名称： 邵武永和 3kt可熔性聚四氟乙烯和 0.5kt 全氟正丙基乙烯基醚扩建及 40kt 二氟甲

烷技改项目。
2、 建设地点：邵武永和内部预留用地
3、 项目主要内容：新增 0.3 万吨/年可熔性聚四氟乙烯（PFA）装置；在原有全氟正丙基乙烯基醚

（PPVE）装置上再扩建 0.05万吨/年 PPVE的产能；在现有 4万吨/年二氟甲烷（HFC-32）装置基础上，通
过技改使其具备柔性生产自用原料 4.4万吨/年二氟一氯甲烷（HCFC-22）的能力；同时新增 20t/h 备用
锅炉配套设施，保障生产装置的正常供热。

4、 项目投资总额：上述项目预计投资总额为 27,894.52 万元，其中建设投资 25,885.00 万元，铺底
流动资金 2,009.52万元。

5、 项目建设周期：本项目建设周期约为 26个月。
6、 资金来源：本次项目所需资金为公司自筹。
三、 投资主体的基本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邵武永和为本项目的投资运营和管理主体，其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邵武永和金塘新材料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谢东颖
注册资本：115,832.06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福建省邵武市金塘工业园
经营范围：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合成材

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合成材料销售，新材料技术研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
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电线、电缆经营，电线、电缆制造，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特种设备销
售，机械设备销售，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石灰和石膏制造，石灰和石膏销售。

四、 项目建设的必要性及可行性
（一）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氟化工行业发展规划
本项目的主要产品系高品质含氟高分子材料及含氟精细化学品，均属于《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

（2019年本）》鼓励类第十一类“石化化工”第 14条：“全氟烯醚等特种含氟单体，聚全氟乙丙烯、聚偏氟
乙烯……含氟精细化学品和高品质含氟无机盐”。《石化和化学工业发展规划》中，亦强调要重点发展
高端氟新材料、氟聚合物以及含氟功能性膜材料。

（二）高端氟材料市场前景广阔，打造新利润增长极
可熔性聚四氟乙烯（PFA）具有优异的耐腐蚀、耐高温性能和化学稳定性等特点，广泛应用于半导

体行业以及医疗、化工防腐、汽车等领域。 近年来，半导体行业生产及消费重心逐步向国内转移，市场
规模的扩大带动整体产业链进入快速上升通道，PFA尤其是高纯 PFA的市场需求迅速攀升。而目前我
国 PFA产能主要集中在低端领域，高纯 PFA主要依赖国外进口，具备良好的国产替代空间。 本项目建
设 0.3万吨/高纯 PFA以满足国内外高端客户的需求，打造公司新的利润增长极。

（三）优化产品结构，提升生产产能，扩大市场份额
高纯 PFA具有纯度要求高、生产工艺复杂、产品附加值高等特点，本项目建成落地后，可以进一步

优化公司现有产品结构，提高公司 PFA 产品的附加值和核心竞争力，满足客户对高品质产品的需求，
扩大市场占有率。全氟正丙基乙烯基醚（PPVE）是合成含氟高分子材料（如 PFA、改性聚四氟乙烯等）的
重要原料， 本次在已有 0.05万吨/年产能基础上扩建， 建设完成后公司将拥有 0.1万吨/年 PPVE 的产
能，可以进一步满足公司后端氟材料的原料需求，拓宽利润空间。 二氟一氯甲烷（HCFC-22）作为氟化
学品的关键中间原料，公司本次通过技改使 4 万吨/年 HFC-32 装置具备柔性生产 4.4 万吨/年 HCFC-
22的生产能力，在保障原料供应的同时增强装置灵活性以应对市场的变化，提高装置利用率。

（四）公司具备产品结构升级和产能扩大的优势
公司深耕氟化工行业多年，专注于氟化学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已拥有发展高端氟化学品的研

发能力、技术实力和一体化产业链布局，已形成行业内较为突出的竞争优势。 公司高度重视研发创新，
注重提升产品品质和优化技术工艺，在 PFA、PPVE等产品上已形成丰富的技术积累，并拥有成功的产
业化经验。 同时公司管理团队有丰富的项目建设、生产组织、业务运营、技术管理经验，能够为本次项
目提供有力保障。

五、 项目实施对公司的影响
在对高端氟材料市场需求持续攀升的背景下，通过本项目的实施搭建高端产品的供货能力，推动

公司含氟高分子板块向高端化、专业化方向优化升级，使公司相关产品在更多的细分市场应用中占据
主动。 本项目符合国家相关产业政策及公司长期战略发展规划，有利于完善公司高端含氟高分子材料
的布局，提升公司盈利能力与核心竞争力，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六、 项目投资的风险分析
（一）项目实施风险。 本项目符合当地产业规划及行业政策，但尚需通过相关部门的立项备案、环

评、安评、能评等前期审批等程序，如因国家或地方政策调整，项目审批实施条件发生变化，项目可能
存在顺延、变更、中止或终止的风险。

（二）市场风险。 本项目建设内容瞄准具备良好国产化空间的高端氟材料领域，市场前景广阔。 但
若未来市场环境出现较大变化、产品品质不达预期导致市场需求与预期出现较大偏差，存在新增产能
无法消化的风险。

（三）技术风险。 公司目前已成功实现 PFA、PPVE、HCFC-22的产业化，PFA相关技术储备丰富，但
高纯 PFA对各项指标要求较高，公司的技术工艺、产品质量是否能达到相应技术标准及达标时间存在
不确定性。

特此公告。

浙江永和制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1 月 3 日

证券代码：688179 证券简称：阿拉丁 公告编号：2024-001
转债代码：118006 转债简称：阿拉转债

上海阿拉丁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累计转股情况：上海阿拉丁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

换公司债券“阿拉转债”自 2022 年 9 月 21 日开始转股，截至 2023 年 12 月 29 日，“阿拉转债”累计有
人民币 363,000 元已转换为公司股票，转股数量为 9,478 股，占“阿拉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
额的 0.006707%；

●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截至 2023年 12月 29日，“阿拉转债”尚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 387,037,000
元，占“阿拉转债”发行总量的 99.906298%。

● 本季度转股情况：2023 年 10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29 日期间，“阿拉转债” 共有人民币
32,000 元已转换为公司股票，累计转股数量 1,131 股，占“阿拉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
0.000800%。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2〕72 号文同意注册，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15 日向不特

定对象发行了 387.4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 100元，发行总额 38,740.00万元。发行方式采用
向公司在股权登记日（2022 年 3 月 14 日，T-1 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发行人原股东优先配售，原股东
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 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
行，余额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2〕88号文同意， 公司 38,74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
2022年 4月 12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阿拉转债”，债券代码“118006”。

根据相关规定及《上海阿拉丁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
明书》的约定（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公司本次发行的“阿拉转债”自 2022 年 9 月 21 日起可转换
为公司股份，公司可转债的初始转股价格为人民币 63.72元/股。

因公司实施 2021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自 2021 年 5 月 26 日起转股价格调整为 45.23 元/股，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年 5月 20日在上交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上海阿拉丁生化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 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37）。

因触发募集说明书中规定的向下修正转股价格条款， 公司分别于 2022 年 12 月 1 日、2022 年 12
月 19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 2022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下修正

“阿拉转债”转股价格的议案》，并于 2022 年 12 月 19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向下修正可转债转股价格的议案》，自 2022 年 12 月 21 日起，“阿拉转债”转股价格由 45.23 元/
股调整为 39.88元/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12 月 20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披露的《上海阿拉丁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下修正“阿拉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090）。

公司于 2023年 6月 15日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

记证明》，公司完成了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的股份登记工作，新增
股份 20.6484万股，本次股权激励归属登记使公司总股本由 141,313,907 股变更为 141,520,391 股。 公
司于 2023 年 6 月 16 日召开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阿拉
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议案》，“阿拉转债”转股价格由 39.88 元/股调整为 39.86 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
格于 2023 年 6 月 20 日开始生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6 月 19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上海阿拉丁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阿拉转债”转股价格
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22）。

因公司实施 2022年度权益分派方案，自 2023 年 7 月 7 日起转股价格调整为 28.29 元/股，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7 月 3 日在上交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上海阿拉丁生化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 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26）。

二、 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阿拉转债” 的转股期自 2022年 9月 21日起至 2028 年 3 月 14 日，2023 年 10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月 29日期间，“阿拉转债”共有人民币 32,000 元已转换为公司股票，累计转股数量 1,131 股，占“阿
拉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 0.000800%。

截至 2023年 12月 29日，“阿拉转债”尚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 387,037,000 元，占“阿拉转债”发行
总量的 99.906298%。

三、 股本变动情况

股份类别 变动前（2023年 9月 28日） 本次可转债转股 变动后（2023年 12月 29日）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94,887,520 - -

———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份 94,887,520 - -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03,242,227 1,131 198,130,878

总股本 198,129,747 1,131 198,130,878

注 1：表格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变动系 2023年 10月 26日首发限售股限售期满所致，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 2023 年 10 月 19 日在上交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上海阿拉丁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公告编号：2023-038）。

四、其他
投资者如需了解阿拉转债的详细情况， 请查阅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11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披露的《上海阿拉丁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联系部门：证券事务部
联系电话：021-50560989
联系邮箱：aladdindmb@163.com
特此公告。

上海阿拉丁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1 月 3 日

股票代码：600985 股票简称：淮北矿业 编号：临 2024-001
债券代码：110088 债券简称：淮 22转债

淮北矿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累计转股情况：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淮 22转债”累计转股金额为 45,000 元，累计因转股

形成的股份数量为 3,036股，占“淮 22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 0.00012%。
●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淮 22转债”尚未转股金额为 2,999,955,000 元，

占“淮 22转债”发行总量的 99.9985%。
● 四季度转股情况：自 2023 年 10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淮 22 转债”转股金额为 7,000

元，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 491股。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一）可转债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淮北矿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

批复》（证监许可〔2022〕1744号）核准，淮北矿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于 2022 年 9 月 14 日
公开发行了 3,00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 100元，发行总金额 30亿元，期限 6年。

（二）可转债上市情况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2〕277 号文同意，公司本次公开发行的 3,000 万张可转换

公司债券于 2022 年 10 月 20 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债券简称“淮 22 转债”， 债券代码
“110088”。

（三）可转债转股日期及转股价格
根据《淮北矿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公司本次发行

的“淮 22转债”自 2023年 3月 20日起可转换为公司股份，初始转股价格为 15.17 元/股。 因公司实施
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自 2023 年 6 月 8 日起，“淮 22 转债”转股价格调整为 14.12 元/股，具体详

见《淮北矿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施 2022 年年度权益分派调整“淮 22 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
（公告编号：临 2023-030）。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淮 22转债” 转股期为 2023年 3月 20日至 2028年 9月 13日。 自 2023年 10月 1 日至 2023 年

12月 31日，“淮 22转债”转股金额为 7,000 元，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 491 股。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淮 22 转债”累计转股金额为 45,000 元，累计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 3,036 股，占“淮 22 转
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 0.00012%。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淮 22 转债”尚未转股金额为 2,999,955,000 元，占“淮 22 转债”发行总
量的 99.9985%。

三、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
（2023年 9月 30日） 本次可转债转股 变动后

（2023年 12月 31日）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481,038,470 491 2,481,038,961

总股本 2,481,038,470 491 2,481,038,961

四、其他
投资者如需了解“淮 22 转债”的详细情况，请查阅公司于 2022 年 9 月 9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披露的《淮北矿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联系部门：公司证券投资部
联系电话：0561-4955888
联系邮箱：zqtzb@hbcoal.com
特此公告。

淮北矿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1 月 3 日


